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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出售控股子公司股权的进展公告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

一、交易概述

北京万邦达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2026年4月15

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《关于出售控股子公司股权的议案》，

为进一步提升资产运营效率，改善盈利能力，公司与黑龙江京盛华环保科技有限

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黑龙江京盛华”）的另一位股东陈子清先生签订了《股权转让

协议》，公司将持有的黑龙江京盛华87.55%股权以28,400万元价格出售给陈子清

先生。本次出售黑龙江京盛华股权后，公司将不再持有其股权，本次交易完成后，

黑龙江京盛华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。

根据公司与陈子清先生签署的《股权转让协议》约定，陈子清先生应于2026

年6月30日之前，以银行转账的方式向公司支付交易总价款的50%，计14,200万元

（大写：壹亿肆仟贰佰万元）。

二、交易进展

公司于2026年6月30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《关于出售控

股子公司股权转让款延期支付的议案》，鉴于陈子清先生筹资进度未达预期，现

向公司申请，延期支付受让黑龙江京盛华的首笔股权转让款14,200万元。经双方

多次协商沟通，公司与陈子清先生签订了《股权转让补充协议》，同意本次交易

之首笔股权转让款延期至2026年7月30日前付清，延期期间按同期中国人民银行

的贷款基准利率收取利息，年化利率3.0%，计息期以实际延期的天数确定。

本次补充协议仅延长陈子清先生首笔股权转让款的支付时间，不改变《股权

转让协议》下的其他安排。

三、对公司的影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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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次签署的《股权转让补充协议》仅调整交易首笔股权转让款延期事项，不

会产生相关违约责任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，不会对公司财务

状况产生重大不利影响。

为保障公司合法权益，公司管理层将继续与交易对手方保持积极沟通，跟进

交易对手方就《股权转让协议》及《股权转让补充协议》的履约情况，并及时履

行信息披露义务。

四、风险提示

本次签署的《股权转让补充协议》系双方就本次交易之首笔股权转让款延期

支付达成的约定，后续仍可能存在交易对方不能按时支付而导致合同终止等不确

定性风险。

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，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。敬

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，注意投资风险。

五、备查文件

1.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；

2.《股权转让补充协议》。

特此公告。

北京万邦达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董 事 会

二〇二六年六月三十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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